
國立臺灣大學化工系鄭江樓場地設備收費標準 
民國 108年 9月 3日第 3050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

一、依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鄭江樓場地借用管理要點第

二條，訂定本系鄭江樓場地設備收費標準。 

二、收費標準: 

(一)場地使用費: 

        1.除本系活動得免收任何費用外，本校各單位、本系系學會(繳納借用

場地及設備相關費用之收據抬頭須為”國立臺灣大學”，統編須為

03734301”)借用場地，場地費以 7折計(不滿百元以百元計)、設備

費依原價計，但晚間及星期例假日全日不優待。鄭江樓主要捐贈單位

借用場地收費比照本校單位。 

2.本系所屬教授於上課期間進行教學活動、計畫討論或因公務借用研

討室及會議室，得免費借用。 

3.除有前 1~2項情形外，一律按原價收費。 

(二)借用時間分段及說明:每半日為一收費基準，分段說明如下，跨時段則

依逾時費計。 

         1.全日:8:00至 17:00。 

         2.半日:8:00至 12:00或 13:00至 17:00。 

         3.晚間:18:00至 22:00。 

         4.全日至晚間 8:00至 22:00。 

         5.借用逾時加收:逾 15分鐘內免加費用；逾 15分鐘以上未逾 1小

時，依場地時段價格之 40%加收逾時費用，逾 1~2 小時者，依場地

時段價格之 80%加收逾時費用，逾 3 小時者，則加收一時段(半日)

費用。 

         6.場地布置及場地復原應於核准使用時間內完成。 

  



(三)借用場地收費標準 

收費

項目 
場所 

座位 

數目 

全日 

8:00~17:00 

半日 

8:00~12:00

或

13:00~17:00 

晚上 

18:00~22:00 

場 

地 

費 

信義講堂 
(含貴賓室) 182 

(另設無障礙

座位*4) 

25,000元 13,000元 13,000元 

信義講堂 20,000元 11,000元 11,000元 

大廳 - 12,000元 7,000元 7,000元 

楊斌彥廳 
(含 1F貴賓室) 82 

(另設無障礙

座位*2) 

20,000元 10,000元 10,000元 

楊斌彥廳 15,000元 8,000元 8,000元 

慶琅廳 
(含 1F貴賓室) 82 

(另設無障礙

座位*2) 

20,000元 10,000元 10,000元 

慶琅廳 15,000元 8,000元 8,000元 

2樓大廳 - 10,000元 5,000元 5,000元 

2樓會議室 44 13,000元 7,000元 7,000元 

3樓研討室 28 11,000元 6,000元 6,000元 

4樓研討室 19 11,000元 6,000元 6,000元 

6樓研討室 19 11,000元 6,000元 6,000元 

附註：以上場地皆提供冷氣空調。 

  



三、設備費: 

(一)借用場地除場地內含不須付費之設備外，均需支付設備費。 

(二)須借用之設備應於借用場地申請核准後 7日曆天內確認。 

收費

類別 
場地 

全日 

8:00~17:00 

半日 
8:00~12:00

或

13:00~17:00 

晚上 
18:00~22:00 

設備 

設 

備 

費 

信義講堂 4,000元/間 2,000元/間 2,000元/間 

e 化設備(含電腦

*1、投影機*2、投

影幕*2) 、無線麥

克風 *4、報到桌

*2、折疊椅*4、海

報架*1、講台區升

降文字桿 

楊斌彥廳 3,000元/間 1,500元/間 1,500元/間 

e 化設備(含電腦

*1、投影機*1、投

影幕*1)、無線麥

克風 *2、報到桌

*1、折疊椅*2、海

報架*1 

慶琅廳 3,000元/間 1,500元/間 1,500元/間 

e 化設備(含電腦

*1、投影機*1、投

影幕*1)、無線麥

克風 *2、報到桌

*1、折疊椅*2、海

報架*1 

會議室 1,000元/間 500元/間 500元/間 
投影機*1、投影幕

*1 

研討室 1,000元/間 500元/間 500元/間 
投影機*1、投影幕

*1 

海報架 100元/個 100元/個 100元/個 總上限 10個 

 


